
 

 －1－ 

沪浦发改投〔2025〕463 号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 

 
 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

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常态化申报发行的 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浦东新区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财 政 局 

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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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常态化申报发行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认真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5 年 6 月 14 日    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

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

财政局 

上海市浦东新区 

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国家税务总局 

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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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 

基金（REITs）常态化申报发行的若干措施 
 

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试点工作启动

以来，浦东新区积极参与项目申报，成功发行“全国首批、上海

首单”首发和扩募项目。2024 年 7 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《关

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项目常

态化发行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〔2024〕1014 号），自 8 月起实施，

基础设施 REITs 进入常态化发行阶段。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

中心核心区建设，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显著提升，充分发

挥基础设施 REITs 对促进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投融资

机制创新的重要作用，实现浦东新区基础设施 REITs 发行量级提

升，提出如下措施： 

一、加强结构设计，做好项目储备 

（一）建立同类互补、各具特色的基础设施 REITs 平台。聚

焦产业园区、仓储物流、租赁住房、消费基础设施等优势领域，

探索生态环保等国家重点支持领域，促进区内企业整合优质资

源，鼓励通过新区已发行项目扩募方式申报，不断盘活存量资产。

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委、区国资委） 

（二）完善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储备库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申报要求，按照权属清晰、投资建设合规性手续完备、项目运

营收益良好等原则，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申报储备项目。支持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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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库的项目原始权益人按照政策申请浦东新区专业服务券，降

低前期工作成本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各行业主

管部门） 

二、强化统筹协同，完善申报机制 

（三）建立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申报联席会议制度。由区发

改委牵头，区国资委、区规划资源局、区建交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

区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和相关管理局为成员单位，按需提请区分管

领导召开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申报联席会议，统筹协调推进资产

重组、合规性完善等相关工作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委、各相关

部门） 

（四）优化土地、税务等配套支持举措。对依法依规取得土

地使用权的项目，在符合土地出让合同规定、划拨决定书等约定

或条件的前提下，对项目转让相关手续办理等予以支持。税务部

门做好对原始权益人的涉税政策指导。（责任部门：区规划资源

局、区税务局、各行业主管部门） 

（五）完善国资考核评价体系。由区国资委指导区属企业做

好项目评估工作，区属企业作为原始权益人成功发行基础设施

REITs 项目的，由区国资委在年度绩效考核上给予加分。区属企

业作为原始权益人或者运营管理机构应协助基金管理人做好项

目存续期运营管理，遵守公开披露文件中的承诺，努力达到盈利

预测报告披露值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国资委） 

三、鼓励新增投资，促进良性循环 

（六）在符合国家重大战略、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等要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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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，鼓励回收资金用于新增投资，对新增投资项目可参照区

重大项目管理，在各类要素保障方面给予支持。对于符合国家和

市级有关资金支持政策的，积极争取申报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

委、区财政局） 

（七）鼓励支持企业以设立项目公司方式拿地新建、改扩建

项目，并以开展基础设施 REITs 为导向做好产权结构、投融资方

案、运营管理等规划。（责任部门：各行业主管部门） 

四、争取各方参与，打造良好生态 

（八）吸引更多基金管理人、会计、税务、法律等领域优质

中介机构在新区设立法人机构、分支机构或区域性总部，依托新

区基础设施 REITs 项目储备库，建立原始权益人与中介机构定期

沟通对接机制、开展培训会等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委、区委金

融办、各行业主管部门） 

（九）强化与市发展改革委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沟通

对接，率先落实国家和市级出台的各项基础设施 REITs 支持政

策。（责任部门：区发改委） 

以上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 

 

 

 

 

 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6 日印发 
  


